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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吴风来 联系电话：0755-82130669 

保荐代表人姓名：张远航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6002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公司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以下

简称持续督导期）发布如下公告： 

（1）1 月 20 日公告《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公告》； 

（2）1 月 20 日公告《关于完成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中许可经营项目有效期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3）1 月 22 日公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 

（4）2 月 12 日公告《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

行情况的公告》； 

（5）2 月 12 日公告《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

告》； 

（6）3 月 4 日公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 

（7）3 月 12 日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汕头市鑫

瑞纸品有限公司”拟更名为“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的公告》； 

（8）4 月 2 日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名称变更工商登记的公

告》； 

（9）4 月 7 日公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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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决议公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3 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重大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及 2014 年度预计重大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2013 年度审计报告》、《苏亚金诚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的专项说明》、《苏亚金诚关于 2013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2013 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

告》、《公司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对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苏亚金诚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告的鉴

证报告》、《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0）4 月 16 日公告《关于参股公司上海绿馨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合作协议的公告》； 

（11）4 月 27 日公告《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12）4 月 29 日公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13）5 月 16 日公告《关于收购陆良福牌彩印有

限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14）6 月 17 日公告《2013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实施公告》； 

（15）6 月 24 日公告《关于授权管理层开展对汕

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等工作的公

告》； 

（16）6 月 26 日公告《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

履行情况的公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名称变

更的公告》； 

（17）7 月 16 日公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

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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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月 30 日公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

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可逸塑胶有限

公司 3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全资子

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可逸

塑胶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19）8 月 11 日公告《关于授权管理层开展收购

EPRINT 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1884.HK）部分

股权及与 EPRINT 集团有限公司协商推进“互联网

云印刷”战略合作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的公告》； 

（20）8 月 15 日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关于汕头可逸塑胶有

限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拟更名为“汕头可逸智

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21）8 月 27 日公告《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14 年半年报摘

要》、《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14 年

半年报》； 

（22）9 月 22 日公告《关于收购 EPRINT 集团有

限公司（1884.HK）部分股权的公告》； 

（23）10 月 17 日公告《关于完成收购 EPRINT 集

团有限公司（1884.HK）部分股权的公告》； 

（24）10 月 23 日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25）10 月 29 日公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

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2014 年第三季度季报》、《独立

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

意见》、《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6）11 月 7 日公告《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7）11 月 26 日公告《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28）11 月 27 日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峰

忆云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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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2 月 30 日公告《关于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PET 基膜生产线”通过验收以及

“能膜”品牌汽车防爆隔热膜产品拟投放市场的提

示性公告》。 

上述信息披露文件由我公司保荐代表人认真

审阅后，再报交易所公告。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

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

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

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8 月 27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均有效

执行情况。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

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后 69,284.38 万元已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分别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汕头安平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华山路支行。 

2012 年 6 月，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完成增资后，汕头市鑫瑞纸品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安平支

行，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入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天池路支行，佳鹏霁宇设

计（深圳）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入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蔡屋围支行。 

2013 年 8 月，公司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改造项目”、“佳鹏霁宇设计（深圳）有限

公司深圳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实施完毕节余募集资

金（包含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延边长白

山印务有限公司技术改造及扩产项目”调减投资金

额后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在上述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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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包含利息）转入公司或子

公司银行普通账户后，与上述募投项目对应的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安平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蔡屋围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由

公司或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办理销户。 

2014 年 9 月，“汕头市鑫瑞纸品有限公司环保

型高档防伪包装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实施完毕，公

司于当月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安平

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办理销户手续。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余额为 524,695.22 元（含已结算利息）。 

在持续督导期内，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前往银

行核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 3 次。查询时间分

别为：4 月 7 日、7 月 30 日、10 月 29 日。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披露文件一致 

在持续督导期内，我公司保荐代表人于 2014

年 8 月、12 月两次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现场检

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与信息披露文件

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共召开股东大会 1 次，

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列席股东大会 1 次，为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共召开董事会 12 次，

其中现场召开董事会 12 次。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列

席董事会 6 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共召开监事会 5 次，

其中现场召开监事会 5 次。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列

席监事会 3 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代表人分别于 8 月 25-29

日、12 月 8 日-12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

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公

司治理、内部决策与控制、信息披露、承诺事项

等情况等。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

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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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

况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对

发行人 2013 年度与预计 2014 年度关联交易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4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符合

东风股份《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重

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上述年度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

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上述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无异

议。 

 

保荐人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对公司 2013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2013 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

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的情况。 

 

保荐人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对公司 2013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2013 年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现

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

部门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企业业务

及管理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公司的《评价报

告》较为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制

度建设、执行的情况。 

 

保荐人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对公司收购可逸

塑胶构成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7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

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

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保荐人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对公司对外提供

委托贷款展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用于委托贷款展期的资金是自有

闲置资金；南宁骋望和广东骋望分别为南京骋望

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上海骋望和

嘉定骋望分别为广西百德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

权质押担保；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和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关联人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形；不存在用募

集资金进行委托贷款的情形；不存在进行此项委

托贷款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形。  

2、本次委托贷款展期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第七号——上市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未超过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的四倍。  

4、虽然南宁骋望和广东骋望为南京骋望本次

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上海骋望和嘉定

骋望为广西百德骋望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

押担保，本次委托贷款仍存在无法收回全部本金

和利息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

见 
不适用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公司不存在需要保荐人向交易所报告的情

形，保荐人也未曾向交易所报告。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报告事项的进展情况或整改情况 无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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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无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014 年 12 月 9 日，保荐代表人张远航就募集

资金使用、规范治理、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内

容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

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相

关人员进行培训。 

（2）培训日期 2014 年 12 月 9 日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2. 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3．“三会”运作 无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6.关联交易 无  

7.对外担保 无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

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

期保值等） 

无  

10．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工作的情况 

无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

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无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 未履行承诺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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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诺 因及解决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炳

文、黄佳儿、黄晓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是  

2．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

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

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是  

3．公司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13,350,000 股，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公司股东汕头市华青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另外

26,650,000 股，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是  

4. 公司股东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是  

5. 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黄炳贤、黄炳泉、黄晓琳、许一涵、

曾庆鸣、曾庆通、黄晓煌、陈育坚、王培玉、李治军、陆维

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

夏恩、谢名优、陈兰、王艾莉、袁贻宇、廖晓毅、郑建武、

彭新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是  

6.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佳儿、黄炳文、

黄炳贤、黄炳泉、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

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名优还承

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是  

7.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的股利分配和现金分红政策为：公司应当重视对

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行持续、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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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5%。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014 年 1 月，朱志远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

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

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由张远航接替担任保

荐代表人并履行相关职责。该次变更后，负

责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吴风来和张远

航。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

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

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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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吴风来            张远航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30 日 

 

 


